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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服務對象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方法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8日致中組制定 

中華民國 106年 7年 6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院為處理機構內疑似性侵害事件及性侵害防治，特訂定本處理方法。 

    本方法所稱之性侵害，乃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 

二、本院應定期舉辦相關工作人員之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訓練應以實務性課程為主，

理論性課程為輔。 

三、本院應強化服務對象對性侵害之識別能力，定期舉辦性侵害自我保護訓練，並得併

第 2點規定辦理。 

四、本院應建立疑似性侵害事件之處理流程(如附件)。 

五、本院之工作人員，應遵守機構之工作守則，包括不得對服務對象有性侵害或有其他

相關情事等之約定。 

本院專職、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服務者有無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

資料，或要求應徵者應向警察機關申請刑事紀錄證明。 

六、本院主管、工作人員及其他執行業務之人員，發現機構內服務對象疑似遭受性侵害，

應於知悉時起二十四小時內通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 

七、本院主管、工作人員及其他執行業務之人員，知悉有服務對象疑似被性侵害情形而

未通報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者，應負行政責任。 

八、本院處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過程，應妥予保密並維護服務對象之名譽及隱私權；對於

通報人之身分資料並應予保密。 

九、本院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依法通報後，應配合主管機關指定專人處理或成立危機評

估處遇小組，小組成員得包括專家、服務對象之個案管理人員及本院相關人員。但

疑似加害人為本院主管或其他工作人員時，該主管或工作人員應予迴避。 

十、本院於三個月內發生二案以上性侵害事件時，應召開專案督導會議，並得邀請專家

學者提供諮詢及輔導等協助。 

十一、本院遇有疑似性侵害事件，依下列處遇模式辦理： 

(一)本院知悉疑似性侵害事件應即通報。 

(二)本院完成通報程序期間，內部單位應緊急會商，針對法律問題取得共識，並建

立統一窗口對外發言。 

(三)本院於事件發生初期，得視需要提供服務對象所需之相關輔導。於復原期間，

得視案情與專家進行討論，並依其個別狀況進行個別或團體之輔導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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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服務對象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流程 

 

 

 

 

 

 

 

 

 

 

 

 

 

 

 

 

 

 

 

 

 

 

 

  

本院主管、工作人員及其他執行業務之人員發現機構內服務對象疑似遭受性侵害應

於知悉時起二十四小時內通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平日為照顧組，

夜間及假日為總值) 

 

 

 

進入「性侵害防治

中心受理性侵害

事件處理流程」 

主管機關指定專人處理

或成立危機評估處遇小

組，進行調查並於四日內

提出調查報告（小組成員

請參照處理方法第九點） 

本院提出處遇方案 

服務對象疑
似被害人：
提供或轉介
陪同偵訊、
保護扶助及
身心治療等
服務 

服務對象疑似
加害人：提供
或轉介陪同偵
訊、身心治
療、轉介安置
或返家等 

空間環

境及專

業服務

之檢討

改善 

追蹤輔導 

本院三日內提出 

初步調查報告 

疑似加害人、疑似被害人為服務對象 疑似加害人為本院工作人員 

暫時停職或調
整職務,禁止與
被害人接觸 

經判決有
罪確定 

解僱或 

免職 

經司法調查罪名不
成立或判決無罪確
定 

 

恢復或調
整職務 

主管機關 

 

疑似加害人非

本院人員 

本院
配合
司法
調查 

結案 

(備註：同一機構於三個月內發生二案以上性侵害事件

時，主管機關應召開專案督導會議) 

性侵害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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